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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抱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心和信心，苦干实干，切实落实“五个一批”工程，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消费水平大幅提高，生活条件和环境明

显改善，为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扶贫开发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对脱贫攻坚作出新部署，

建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责任体系、政策体系、制度体系和社会动员体系，加大投入和动员力度，实施精

准识别、精准帮扶，全国及各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 区域性整体贫困明显缓解。我国在反贫困领域取

得新的非凡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6 精准脱贫成效卓著 
小康短板加速补齐

专栏一   脱贫攻坚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要求，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目标是：

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

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总体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两确保”：“两不愁”是要稳定解

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三保障”是要提高农村人口的发展和抗风险能力，为稳定解决温饱

创造条件；“一高于、一接近”就是要有效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两确保”是确保现

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 ,让扶贫对象都跨过小康门槛；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

不让一个地区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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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农村减贫规模年均超过 1300 万人。

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2010 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 2300 元）测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9899 万人减少至 2016 年的 4335 万人，累计减少 5564 万人 , 平均每年减少 1391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2

年的 10.2% 下降至 2016 年的 4.5%，下降 5.7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 1.4 个百分点。

（二）各地区农村减贫幅度均超过 5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深化精准脱贫、加快脱贫进度、健全脱贫机制、探索脱贫

路子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5086 万人减少至 2016 年 2251 万人，

年份
贫困人口
（万人）

比上年减少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2013 年 8249 1650 8.5

2014 年 7017 1232 7.2

2015 年 5575 1442 5.7

2016 年 4335 1240 4.5

表 1  2013-2016 年全国农村减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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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减少 2835 万人，下降幅度为 55.7%；中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3446 万人减少至 2016 年的

1594 万人，累计减少 1852 万人，下降幅度为 53.7%；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1367 万人减少至

2016 年 490 万人，累计减少 877 万人，下降幅度为 64.2%。

从贫困发生率来看，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2012 年的 17.6% 下降到 2016 年的 7.8%，下降 9.8 个

百分点；中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10.5% 下降到 4.9%，下降 5.6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3.9% 下降到 1.4%，下降 2.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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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困地区贫困状况明显缓解。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等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突出。

党中央、 国务院继续加大政策倾斜和投入力度，着力破除贫困地区发展瓶颈制约，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显

著下降，贫困人口规模大量减少。 

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 3.3 个百分点。贫困地区 [1]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和主战场，全

国农村贫困人口六成以上集中在贫困地区。2012 年，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为 23.2%，比全国农村平均

水平高 13.0 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2012 年的 23.2% 下降至 2016 年的 10.1%，累计下降

13.1 个百分点，年均下降 3.3 个百分点。从贫困规模看，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 6039 万人减少到

2016 年 2654 万人，累计减少 3385 万人，减贫规模占全国农村减贫总规模的六成。

注： [1] 贫困地区，包括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区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 832 个县。其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覆盖680个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计592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包含44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专栏二   现行农村贫困标准

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是按照 2010 年价格每人每年 2300 元 , 该标准是根据 2020 年反贫目标和

扶贫策略制定的，是与“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相结合的稳定温饱标准。与世界银

行每人每天 1.9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相比，按购买力平价并考虑我国城乡物价差异，我国现行农村贫

困标准是每天 1.9 美元的 1.21 倍，若将“三保障”内容全部考虑在内，代表的标准更高。同时，为

保证同一种生活水平的年度可比性，使用“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消费价格指数”对该标准进行年度更新，

2016 年的农村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年 2952 元。

专栏三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2011 年 , 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以 2007-2009 年 3 年的人均

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性收入、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与贫困程度高度相关的

指标为标准，这 3 项指标均低于同期西部平均水平的县（市、区），以及自然地理相连、气候环境

相似、传统产业相同、文化习俗相通、致贫因素相近的县划分为连片特困地区。

在划分的过程中，对少数民族县、革命老区县和边境县采用了增加权重的方法予以倾斜照顾，

在全国共划出 11个连片特困地区，加上已经实施特殊扶贫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

共 14 个片区 680 个县，其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 440 个，民族自治地方县 371 个，革命老

区县 252 个，陆地边境县 5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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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 3.5 个百分点。2012 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发

生率 24.4%，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 14.2 个百分点。2016 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0.5%，累计下降 13.9 个百分点，年均下降 3.5 个百分点。从贫困规模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

由 2012 年的 5067 万人减少到 2182 万人，累计减少 2885 万人，下降幅度为 56.9%。  

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 2.9 个百分点。2012 年，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

宁夏、新疆等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发生率为 21.1%，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 10.9 个百分点。2016 年，民族

八省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9.4%，累计下降 11.7 个百分点，年均下降 2.9 个百分点。从贫困规模来看，

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3121 万人减少到 2016 年的 1411 万人，累计减少 1710 万人，减少幅

度为 54.8%，减贫规模占全国农村减贫规模的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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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为全球减贫作出巨大贡献。

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测算，从 1978 年到 2016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7.3 亿，贫困发生率从

1978 年的 97.5% 下降至 2016 年的 4.5%，为全球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5 年发布的《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明确指出 ,“中国在全球减贫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中国精准扶贫的新理论、新实

践也为全球减少贫困提供了中国范例。

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增速持续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引导劳务输出脱贫、

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结合生态保护脱贫等，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能力不断增强，收入增速持续快于

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一）收入保持快速增长。

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452 元，名义水平是 2012 年的 1.6 倍；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水平是 2012 年的 1.5 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2013-2016 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名义增速分别是 16.6%、12.7%、11.7% 和 10.4%，年均名义增长 12.8%，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

长 10.7%。

2016 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348 元 ,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水平达到 2012 年的

1.5 倍，2013-2016 年年均实际增长 10.5%。分片区看，年均实际增速在 11% 以上的有 4 个片区，分别是四

省藏区 12.8%，滇西边境山区 11.8%，南疆三地州 11.6%, 乌蒙山区 11.5%；年均实际增速在 10%-1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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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 个片区，分别是六盘山区 10.9%，秦巴山区 10.9%, 滇黔桂石漠化区 10.8%，西藏区 10.6%，罗霄山区

10.5%, 武陵山区 10.2%, 大别山区 10.1%。

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355元，是 2012年的 1.65倍；扣除价格因素影响，

实际水平是 2012 年的 1.52 倍，是 2010 年的 2 倍，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居民收入提前实现翻番目标。

（二）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2013-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快 2.7 个百分点。

其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年均实际增长 10.5%，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快 2.5 个百分点；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年均实际增长 11.1%，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快 3.1 个百分点。

（三）与全国农村平均收入水平差距缩小。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农村平均差距缩小。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

国农村平均水平的 68.4%，比 2012 年提高了 6.2 个百分点。其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 67.5%，比 2012 年提高 5.8 个百分点；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 67.6%，比 2012 年提高 7.0 个百分点。

生活相对困难群体收入水平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差距缩小。按照人均消费从低到高进行五等分分组，

2014-2016 年，最低组、中低组、中等组、中高组、最高组的收入年均名义增速分别为 12.9%、11.2%、

12.2%、11.7% 和 10.8%。最低组比最高组收入增速快 2.1 个百分点，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高 3.5

个百分点，生活相对困难群体实现收入较快增长，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尤其是随着脱贫攻坚战

的全面实施，生活相对困难群体收入增速明显加快，2016 年贫困地区人均消费最低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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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名义增长 15.8%，比最高组收入增速快 7.0 个百分点。 

（四）持续增收能力不断提高。

农村居民就业机会增多，工资性收入占比提高。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2880 元，

2013-2016 年年均名义增长 16.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34.1%，比 2012 年提高 4.1 个百分点。对传统农

业依赖下降。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3443 元，2013-2016 年年均名义增长 8.3%，保持稳

定增长，但一产经营人均净收入占比与 2012 年相比下降 13.9 个百分点。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2016 年贫

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分别是 107 元和 2021 元，2013-2016 年年均名义增长分别为

17.1% 和 16.9%，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1.3% 和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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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持续提高，质量不断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逐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各项消费支出持续增长，消费

结构优化，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耐用消费品数量增加，产品升级换代，生活消费水平明显提高。

（一）消费保持较快增长。

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7331元 ,与 2012年相比 ,年均名义增长 11.7%，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水平是 2012 年的 1.44 倍，年均实际增长 9.6%。其中 ,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7273 元 ,

年均名义增长 11.7%，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 9.6%；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7260 元 ,

年均名义增长 11.9%，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 9.8%。

专栏四   脱贫攻坚“五个一批”工程

2015 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体现好“怎么扶”的问题，按照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

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立足当地

资源，实现就地脱贫。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贫困人口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要实施易地搬迁，按规划、分年度、有计划

组织实施，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大政

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国家教育经费要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基础

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

予特殊关爱。

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对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社会保障来兜底，统筹协

调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加大其他形式的社会救助力度。要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政策要对贫困人口倾斜。要高度重视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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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结构明显优化。

吃饭穿衣支出稳定增长，占比下降。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为 2567元，是 2013年的 1.25

倍，2014-2016 年年均名义增长 7.6%；恩格尔系数为 35.0%, 比 2013 年下降 3.2 个百分点。2016 年贫困地区

农村居民用于衣着的人均消费支出 423 元，是 2013 年的 1.27 倍，年均名义增长 8.2%，衣着支出占消费支

出的比重为 5.8%, 比 2013 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

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快速增长，占比提高。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 803元，

2014-2016 年年均增长 16.0%，占比从 2013 年的 9.5% 提高到 2016 年的 11.0%。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790

元，年均增长 16.3%，占比从 2013 年的 9.3% 提高到 2016 年的 10.8%。

（三）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住房质量改善。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户均住房面积比 2012 年增加 19.1 平方米。居住在竹草土

坯房的农户比重为 4.5%，比 2012 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比重为

57.1%，比 2012 年上升 17.9 个百分点。

饮水安全不断提高。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饮水有困难的农户比重为 12.1%，比 2013 年下降 6.9 个百

分点；使用管道供水的农户比重为 67.4%，比 2013 年提高 13.8 个百分点；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

户比重为 40.8%，比 2013 年提高 10.2 个百分点。 

居住设施不断改善。卫生设施方面，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为 94.2%，比

2012 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比重为 31.0%，比 2012 年提高 5.3 个百分点。炊事用能源中，

2016 年贫困地区使用柴草作为炊用能源的农户比重为 51.4%，比 2012 年下降 9.7 个百分点；使用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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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户比重为 32.3%，比 2012 年上升 14.6 个百分点。

（四）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

传统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持续增加。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每百户拥有电冰箱、洗衣机、彩电分别为75.3台、

80.7 台和 108 台，分别比 2012 年增加 27.8 台、28.4 台和 9.7 台，和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

汽车、计算机等反映现代生活的耐用消费品快速增长。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每百户汽车、计算机拥

有量分别为 11.1 辆、15.1 台，分别是 2012 年的 4.1 倍和 2.8 倍。

四、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投资力度，“四

通”覆盖面不断扩大，教育文化卫生设施获得明显提升，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农村面

貌换新颜。 

（一）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完善。

贫困地区“四通”覆盖面不断扩大。截至 2016 年，贫困地区通电的自然村接近全覆盖；通电话的自然

村比重达到 98.2%，比 2012 年提高 4.9 个百分点；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重为 81.3%，比 2012 年提高

12.3 个百分点；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为 63.4%，比 2012 年提高 25.1 个百分点。

指标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使用管道供水的农户比重（%） -- 53.6 55.9 61.5 67.4

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比重（%） -- 30.6 33.1 36.4 40.8

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 91.0 92.7 93.1 93.6 94.2

炊用柴草的农户比重（%） 61.1 58.6 57.8 54.9 51.4

表 2  2012-2016 年贫困地区农户居住条件

指标 2012 年 2016 年
2016 年比 2012 年

增加

百户电冰箱拥有量（台） 47.5 75.3 27.8

百户洗衣机拥有量（台） 52.3 80.7 28.4

百户彩电拥有量（台） 98.3 108.0 9.7

百户汽车拥有量 ( 辆） 2.7 11.1 8.4

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台） 5.4 15.1 9.7

表 3  2012 年和 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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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交通便利情况也获得明显改善。2016 年，贫困地区村内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

为 77.9%，比 2013 年提高 18.0 个百分点；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为 49.9%，比 2013 年提高 11.1 个百分点。  

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重点县“四通”情况不断改善。2016 年，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重点县通电均接近

全覆盖；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均达到 98% 以上，均比 2012 年提高 5.0 个百分点；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

比重分别为 79.0% 和 81.0%，比 2012 年分别提高 12.6 个百分点和 12.0 个百分点；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分

别为 60.1% 和 61.9%，比 2012 年分别提高 23.7 个百分点和 24.0 个百分点。

（二）教育文化状况显著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教育文化扶贫，贫困地区农村受教育情况明显改善，教育文化

设施状况获得较大提升。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 79.7% 的农户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84.9% 的农户所

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分别比 2013 年提高 12.1 和 6.9 个百分点；有文化活动室的行政村比重为 86.5%，比

2012 年提高 12.0 个百分点。

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重点县文化公共服务条件也显著改善。2016 年，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重点县有文

化活动室的行政村比重分别为 86.6% 和 86.2%，比 2012 年分别提高 11.9 个百分点和 12.6 个百分点。

（三）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高。

2012 年以来，中央专项投资支持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条件获

指标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 93.3 93.3 95.2 97.6 98.2

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重（%） 69.0 70.7 75.0 79.3 81.3

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    38.3 41.5 48.0 56.3 63.4

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 -- 59.9 64.7 73.0 77.9

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 -- 38.8 42.7 47.8 49.9

表 4  2012-2016 年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

指标
连片特困地区 扶贫重点县

2012 年 2016 年 2012 年 2016 年

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 93.1 98.1 93.2 98.2 

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重（%） 66.4 79.0 69.0 81.0 

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  （%） 36.4 60.1 37.9 61.9 

表 5  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重点县基础设施情况



砥砺奋进的    

. 70 .

5年

得较大改善。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或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为 90.4%，比 2012年提高 7.0

个百分点；91.4% 的户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比 2013 年提高 7.0 个百分点；拥有畜禽集中饲养区的行政村

比重为 28.0%，比 2012 年提高 12.0 个百分点；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 44.7%，比 2013 年

提高 17.0 个百分点；50.9% 的户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比 2013 年提高 21.0 个百分点。

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重点县医疗服务条件明显提升。2016 年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或卫生员的行政村比

重分别为 89.7% 和 90.5%，比 2012 年分别提高 6.8 和 6.5 个百分点。

回顾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社会采取超常规举措，增加投入，

各方参与，因人因户因村施策，产业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易地

搬迁等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 , 全面小康社会短板加速补齐。展望未来，我国脱贫

攻坚任务仍十分艰巨 , 到 2020 年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 , 每年仍需减贫 1000 万以上 , 而且剩下的大

都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脱贫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仍十分艰巨而

繁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责任感、使命

感和紧迫感，以更大的决心、更精准的举措，众志成城，为确保实现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

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报告撰稿：马  倩

专栏撰稿：马  倩

指标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或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 83.4 88.9 90.9 91.2 90.4

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 -- 84.4 86.8 90.3 91.4

拥有畜禽集中饲养区的行政村比重（%） 16.0 23.9 26.7 26.9 28.0

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 -- 27.7 34.4 39.2 44.7

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的农户比重（%） -- 29.9 35.2 43.2 50.9

表 6  2012-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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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馆陶县积极探索扶贫开发与美丽乡村建设相融合的新途径，打造了粮画小镇、黄瓜小镇、

羊洋花木小镇、杂粮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这些小镇的建设，推动了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

成为精准扶贫的有效载体。图为游客在粮画小镇内参观。（牟宇 摄）


